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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璜田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
工作方案》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村委会：
现将《璜田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村实际，遵照执行。

歙县璜田乡人民政府    
2024年1月24日     






璜田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
工作方案

为严格落实县农业农村局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提升全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能，建立健全科学、规范、高效、全覆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机制，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根据我乡区域划分，对全乡范围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象实行网格划分，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面、上下贯通、立体覆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格局。通过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进一步消除监管漏洞和盲区，提升监管水平和效能，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制度化、责任化和规范化，建立“层层负责、网格到底、责任到人、全面覆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全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整体水平。
二、工作内容
（一）建立网格体系
在现有乡、村的基础上，按照“服务清晰、管理便捷、无缝对接、全面覆盖”的标准，将全乡设立为两级网络体系，以行政村作为最基本的一级网格单元，以乡作为独立的二级网格。各网格在运行过程中若有人员变动，将及时更换网格图中的内容。
（二）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乡政府成立了以乡长徐聪为组长，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吴立权为副组长，乡农业站为成员的璜田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领导机构，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姚燕任办公室主任。村委会为一级网格监管机构，乡农业站为二级网格监管机构。
（三）明确各级职责
1.一级网格中，各村委会主任担任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兼信息员。承担本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任务，负责收集、上报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开展山间地头、种植养殖户的督导巡查，重点对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严防禁用药物和有毒物质流入产生环节；监督指导产生经营者建立产生档案记录，劝阻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协助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和执法等工作；指导、监督各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种植养殖大户及家庭农场实施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各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种植养殖大户及家庭农场要明确1名内部监管员，负责内部监管工作，向村级监管员报告本单位内部管理相关信息，负责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落实。
2.二级网格中，张魏龙担任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兼信息员。乡农业站负责农产品检测、专项检查、隐患排查及宣传培训；组织开展日常监管及受理群众投诉举报，收集、上报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组织开展隐患排查、专项检查及宣传等属地管理工作；落实上级政府和监管部门布置的具体工作；监督指导三个行政村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建立辖区内农产品产生经营企业、食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组织、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农资产生经营企业监管信息档案。
3.以一级网格为基础，全面开展农产品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资经营店等相关单位摸底、登记、造册，并汇总到乡农业站，实现资源共享。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
乡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璜田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工作方案》，召开工作会议，明确相关职责，设计印制工作表格，规范工作流程，积极营造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氛围。
（二）实施阶段
1.乡农业站牵头搭建二级网格，规范制定标准，督促制定一级网格建设。
2.乡政府完善相关组织架构，确定纳入网格化管理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做到网格成型，人员到位。
3.以一级网格为基础，全面开展食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组织、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资产生经营企业等相关单位摸底调查和登记造册，建立监管信息档案，汇总到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上报相关部门。
4.全面一级、二级网格运行，组织重点检查、检验运行效果，及时补充完善，使之迅速进行常态化。
（三）检查验收阶段
各村认真总结网格化监管实施过程中经验和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措施，着力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乡农业站对全乡推行网格化监管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初步验收。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制度保障。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乡农业站针对网格化监管要实行“统一制度”、“有组织机构、有举报电话”、“组织网格上墙、投诉举报程序上墙、突发性事故处理制度上墙”。
（二）健全机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是一项长期战略。各级网格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工作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全乡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深入宣传。在推行网格化管理工作期间，要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
（四）加强经费保障。乡政府乡财政大力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工作，落实网格化监管建设、运行管理及村级监管员工作补贴等经费，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工作顺利进行。
（五）强化绩效考核。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加大日常督促检查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强化绩效考核，对工作不力的村和人员予以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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